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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为了便利矿产品的进口通关流程，政府发布了各种相对应的便利化措
施。

一、政策关键词解读

1、“先放后检”

进口铁矿、锰矿、铬矿，铅矿及其精矿，锌矿及其精矿，原油检验监
管方式调整为“先放后检”。“先放”指进口货物经现场检验检疫（
包括信息核查、放射性检测、外来夹杂物检疫、数重量鉴定、外观检
验以及取制样等）符合要求后，即可提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后检
”指进口货物提离后实施实验室检测并签发证书。



2、依企业申请实施品质检验

进口铁矿由逐批实施抽样品质检验监管方式调整为依企业申请实施。
企业不申请品质证书的，货物在现场检验检疫符合要求后直接放行。
必要时，海关实施监督检验。

3、依企业申请实施重量鉴定

进口大宗商品由逐批实施重量鉴定调整为依企业申请实施；必要时，
海关依职权实施。

4、两段准入

以进口货物准予提离进境地口岸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含场地）为界，
分段实施“是否允许货物入境”和“是否允许货物进入销售或使用”
两类监管作业的海关监管方式。

5、附条件提离

符合附条件提离有关条件的货物，口岸现场检验检疫无异常情况下，
对于口岸检查过程中因检疫或检验原因需取样送检的货物，可以在取
样送检后先行提离。待实验室检验检测结果符合要求、海关出具相关
证书后，企业方可销售、使用。

二、政策依据

海关总署关于调整部分进口矿产品监管方式的公告》（公告〔2018〕1
34号）



《海关总署关于调整进口大宗商品重量鉴定监管方式的公告》（公告
〔2019〕159号）

《海关总署关于分段实施准入监管加快口岸验放的公告》（公告〔201
9〕160号）

《海关总署关于调整进口铁矿检验监管方式的公告》（公告〔2020〕6
9号）

《海关总署关于调整进口原油检验监管方式的公告》（公告〔2020〕1
10号）

三、政策红利

1、缩短整体通关时间。货物在现场检验检疫符合要求后直接放行，
有效缩短了进口矿产品整体通关时间，压缩比超过70%。

2、降低企业物流成本。企业在货物卸船完毕时间完成缴税结关，并
将货物提离海关监管场所，降低了港口堆存费等物流成本。

3、提升港口周转效率。港口码头泊位/罐容利用率和装卸效率提高，
对提高港口综合竞争力和促进港口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经了解，港
口铁矿库存降幅超过30%。

四、业务指南

1、“先放后检”业务流程



企业申报→下达检查指令→现场检查→取样→货物提离→实验室检测
→出具相关证书→准予销售使用

2、依企业申请实施品质检验、重量鉴定

进口铁矿收货人或其代理人在单一窗口申报进口报关单，所需单证栏
内通过是否勾选“重量证书”“品质证书”的方式，向海关提出是否
申请重量鉴定和品质检验。企业可以选择不申请重量证书和品质证书
、只申请重量证书、只申请品质证书、既申请重量证书又申请品质证
书四种方式。进口收货人或者代理人申请进口品质证书、重量证书的
，海关对进口铁矿实施现场检验检疫，重量鉴定、现场抽样、实验室
检测、出具相关证书等。

3、附条件提离

进口矿产品收货人或其代理人在单一窗口申报进口报关单，在“两段
准入申请”勾选“附条件提离”。选填完毕后，单一窗口自动判断是
否符合附条件提离条件。当申报内容满足条件时，系统接受企业附条
件提离申请。

五、答疑解惑

1、如果进口铁矿企业不申请重量证书和品质证书，是否还需要进行检验检疫？

进口铁矿收货人或者代理人不申请出具重量证书和品质证书，海关在
对进口铁矿实施现场检验检疫符合要求后直接放行。现场检验检疫包
括现场放射性检测、外来夹杂物检疫处理、疑似或掺杂固体废物排查
等。进口收货人或者代理人应如实向海关申报，必要时，海关实施监
督检验、开展有毒有害元素含量监测，对申报重量实施抽查验证。



2、所有的进口商品都可以实现附条件提离吗？

进口商品在海关实施“口岸检查”时，经检验检疫取样送实验室检测
的，除《附条件提离商品禁限清单》外，均可以实施附条件提离。

以矿产品为例，附条件提离商品禁限清单包括散装货物（适用“先放
后检”监管方式的进口铁矿、锰矿、铬矿，铅矿及其精矿，锌矿及其
精矿，原油除外）。

六、应用案例

2022年3月，北京某矿产资源有限公司申报一票进口铁矿石，总重量69
5.7吨，26个集装箱，应用“先放后检”政策，不申请品质证书、重量
证书，现场检查无异常即海关放行，货物整体通关时长从之前的平均
12天下降至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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